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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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发现案件（分为来电来人来信举报、信访、移送、执法检查、交办等）





2．制作举报记录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，指派办案人员启动调查。





1日内向分管领导报告，情况严重的立即报告。





经审查不属于我局职权职责管辖的，3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。





3．现场检查并制作《现场检查笔录》，进行摄像或照相取证。





4．认为需要立案进行调查的，由办案人员提出立案建议，并在发现违法行为7日内立案。





分别由承办机构、法制股、主要领导三级审核批准后立案。





5．开展案件调查取证，制作询问、检查笔录，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各种材料，制作案件调查终结报告。





案件调查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，将案件材料送法制股审查，法制股在3日内提出审核意见。证据不足的，补充调查。





6．法制股审查结束后，办案人员提出行政处罚建议，并经承办机构、法制股、主要领导三级审批。重大、复杂案件由承办机构召集集体讨论决定。





认为不予处罚、撤销案件、移送案件的，由办案人员提出建议，承办机构、法制股、主要领导三级审批后，在3日内作出相应决定后，由办案人员告知当事人或移送相关部门。





7．经批准处罚建议后，在3日内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告知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陈述申辩诉讼权）。





当事人在告知的时限内陈述申辩的，法制股在3日内书面答复，并由办案人员送达当事人。要求听证的，法制股组织举行听证，并由办案人员在听证举行7日前告知当事人。





8．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，或经陈述申辩和听证仍维持处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制作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由办案人员自决定之日起7日内送达当事人（重大案件由法制股报市法制办备案）。





因陈述申辩和听证变更处罚的，由法制股提出意见交承办机构补充调查后，再启动行政处罚告知程序。不予处罚或撤销案件的按相应程序办理。





9．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后执行，当事人自觉履行的结案归档。





需要立即制止违法行为的，发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





无行政执行权的，经加罚罚款滞纳金和书面催告仍不履行的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或经市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



10．行政处罚决定生效后执行，当事人不自觉履行的。





对违法建构筑物行政强制执行的，首先向当事人进行书面催告，经催告仍不拆除的，向当事人公告并限期自行拆除；当事人在60日内不申请行政复议，在3个月内也不提起行政诉讼的，又不按照公告期限拆除的，在经市政府批准后强制执行。





对扣留非机动车、拖移违反规定停放的机动车、取缔农贸市场外和公共场所无照经营摊点的行政强制执行，经书面催告不履行的，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并送达，依法强制执行。在催告期间发现转移隐匿财物的，可以立即执行。需要立即清除道路、河道、公共场所的遗洒物、障碍物或者污染物，当事人不能清除的，行政机关可以决定立即实施代履行。





11．结案归档。








